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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唐代平阙式的一个考察 （上）❋

———以对敦煌写本 《唐天宝职官表》 的检讨为中心

〔日〕 冈野诚 著　 赵 晶 译❋❋

摘　 要： 公私文书所用 “平出、 阙字、 抬头” 合称 “平阙”。

关于唐代 “平阙式” （有关平阙的规范）， 本文以 《唐天宝职官

表》 （ｐ ２５０４） 为中心， 与 《唐六典》 卷四以及郑余庆 《大唐新

定吉凶书仪》 （ｓ ６５３７ｖ） 等进行相对比较。 通过严密的比较、 检

证， 首先校勘 “平阙式” 的文字。 在此基础上， 从同时代的史料

中， 探究了各个平阙用语的含义， 然后阐释与皇家相关的称谓及

其范围， 进而对日本 《令义解》 《令集解》 的 《公式令》 “平出”

条再行检讨。 由此可知， 当时通过 “平阙式” 来拥护、 尊重的实

际上是皇帝的权威， 而非国家的权威， 从中亦可窥见中国历史上

王权与国家关系特殊性之一斑。

关键词： 平阙　 平阙式　 唐天宝职官表　 唐六典　 书仪　 皇

帝　 皇家　 国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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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为上、 下两篇， 下篇日文版刊于 《法律論叢》 第 ８９ 卷第 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中
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 １２ 辑将刊出该篇中译文。
冈野诚， 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教授； 赵晶，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在以近代之前的中国为对象的古文书学、 文献学中， 初学者首先应当

习得的知识是 “避讳” 和 “平阙”。 若不知 “避讳”， 即无法校勘史料；

若没有 “平阙” 的知识， 则难以给文章分段。 现在， 关于 “避讳”， 已有

专门之书与辞典出版， 研究指南类的文章也不在少数。① 另外， 有关 “平

阙”， 虽然已有若干研究出现， 但专门之书和辞典依然没有。

所谓 “平阙”， 是指在文章中出现一定用语时， 在书面格式上表现为

“平出、 阙字、 抬头” （后述）。 这在一开始见于公文书， 随即就扩大到私

文书上。 所谓 “平阙式”， 是指关于 “平阙” 的 “式”， 是表示书面格式、

规则、 范本等意思的语词， 主要表现为法令与书仪。

本文的目的是检讨唐代的 “平阙式”。 在用于讨论唐代平阙式的史料

中， 伯希和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 带走的敦煌文献之一 ｐ ２５０４ 《唐天宝职官表》

（拟题， 研究者所拟名称各有若干差异） 占据了核心位置。 由于没有类似

的文献， 所以这一史料就显得极为珍贵， 也因如此， 它的存在广为人知。

理应与这一史料合并检讨的， 还有 《唐六典》 所收的平阙式， 以及由

书信入门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礼仪书的一种 “书仪” ———郑余庆撰 《大唐新

定吉凶书仪》 （Ｓ ６５３７ｖ） ———所收 “公私平阙式”。② 《唐天宝职官表》 及

《唐六典》 所收平阙式可以说是规则， 与此相对，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中

的平阙式则相当于范本。③

正如 “公私平阙式” 这一标题所示， 在 “书仪” 中， “平阙式” 与公

文书、 私文书两者都有关系。 只不过， 就笔者目前的关心而言， 本文此处

只限于讨论与公文书相关的 “平阙式”。 关于私文书中的 “平阙式”，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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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避讳， 有若干相关的文献。 在这一研究领域， 陈垣 《史讳举例》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着其先鞭。 近年的有用之作为王彦坤 《历代避讳字汇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作

为针对初学者的避讳指南， 井波陵一 《不适用的字———讳与汉籍》 （武田时昌等 《汉籍是

有趣的》， 研文出版， ２００８）、 坂出祥伸 《开始阅读中国古典的第一步》 （集广舍， ２００８，
第 ５５ ～ ６８ 页）。
在研究平阙式的时候， 相关的敦煌本书仪不止一种。 本文在比较之后选择其中信息最为

丰富的 《 大唐新定吉凶书 仪 》。 此 外， 这 一 史 料 的 文 书 序 号 一 直 以 来 都 被 标 为

“Ｓ ６５３７ｖ１４”， 近年来有删除小序号的趋势， 本文则从之。
与礼典不同的 “吉凶书仪”， 并非是政府公认的礼仪规范， 这点可参见张文昌著， 土口史

记译， 远藤隆俊补正 《中国中古的书仪发展与 〈温公书仪〉 ——— 〈朱子家礼〉 的前奏》，
《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 第 ５８ 卷， ２００９， 第 ２９ 页。



今后有机会时再行讨论。
本文专门研究 “平阙式” 这种关于 “平阙” 的一种规范 （书面格式、

规则、 范本）。 在现实社会中， 越过这种规范或是违反这种规范的实例不

在少数。 这种调查与检讨也很重要， 只不过检讨对象的数量过于庞大， 所

以对于 “平阙” 实例的讨论有待于他日。
通过以上作业， 若是能够部分地阐明唐代 “平阙式” 的内容、 变迁及

其背后的历史， 诚然是笔者之幸。

一　唐代平阙式的研究情况

最先想要搞清楚的是有关唐代平阙式的研究情况。
首先， 《唐六典》 是著名的职官书， 相关论文为数众多， 但未见重点

讨论 “平阙式” 的文章。 如后文介绍的那样， 唐令复原研究①与 《唐六

典》 点校本 （活字印刷本）、 现代中文译本等都有部分言及于此。② 而且在

“书仪” 的研究中， 《唐六典》 作为比较史料之一， 也有被讨论到。
其次， 关于 《唐天宝职官表》 的照片、 录文以及研究史， 已有下述文

献加以介绍 （在以下的文献标示中， “：” 之上是本文引用时的略称）。
［池田、 冈野 １９７８］： 池田温、 冈野诚 《敦煌吐鲁番发现唐代法制文

献》， 《法制史研究》 第 ２７ 号， １９７８ 年， 第 ２００ ～ ２０１、 ２１７ ～ ２１８ 页。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Ａ） （Ｂ）： Ｔ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Ｏ Ｉｋｅｄａ ＆ Ｍ Ｏｋａｎｏ ｃｏ⁃ｅｄ （山本

达郎、 池田温、 冈野诚共编）， Ｔｕｎ⁃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ｕｒｆ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ｘｔｓ （ Ａ） （Ｂ）， Ｔｈｅ Ｔｏｙｏ Ｂｕｎｋｏ，
１９８０， １９７８。 照片在 （Ｂ） 第 ８７ ～ ９１ 页， 录文在 （Ａ） 第 ４５ ～ ４８ 页 （逆
页）， 研究史则在 （Ａ） 第 ５０ ～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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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令复原研究的代表成果， 是后引 《唐令拾遗》 与 《唐令拾遗补》， 还有就是近年的研究

如中村裕一 《唐令的基础性研究》 （汲古书院， ２０１２）。
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就是活字印刷本， 在研究上相当有用 （以下

略称为 《陈校六典》）。 至于 《唐六典》 的现代中文译本则有袁文兴、 潘寅生主编 《唐六

典全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以下略称 《六典全译》） 以及朱永嘉、 萧木注译 《新
译六典》 （全四册， 三民书局， ２００２， 以下依然称为 《新译六典》）。



上述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ｘｔｓ 和其补遗篇①所载文献， 以及其后发表的相关文献则

有如下研究成果。

〔日文〕

［大谷胜真 １９３３］： 《敦煌遗文所见录 （一） ———有关唐代国忌诸令式

职官表》， 《青丘学丛》 第 １３ 号， 青丘学会， 第 １７１ ～ １７７ 页。 平阙， 仅在

第 １７４ 页简单涉及； 录文则在第 １７７ 页的大型一览表中。

《拾遗》： 仁井田陞 《唐令拾遗》， 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６４ 年， 初版于

１９３３ 年， 第 ８５ ～ ８７、 ５６９ ～ ５７４ 页。

《拾遗补》： 仁井田陞著， 池田温编集代表 《唐令拾遗补》， 东京大学

出版会， １９９７ 年， 第 ７１６ ～ ７１７、 １２７６ ～ １２７８ 页。

〔中文〕

［金毓黼 １９４３］： 《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 《说文月刊》 第 ３ 卷

第 １０ 号， 第 １０７ ～ １１７ 页。

［刘俊文 １９８９］： 《天宝令式表残卷》， 《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

释》， 中华书局 （初出为 《天宝令式表与天宝法制》， １９８６）， 第 ３５５ ～ ４０３

页。 录文在第 ３５６ ～ ３７１ 页， 考证、 校补、 笺释则在第 ３７１ ～ ４０３ 页。

［唐、 陆 １９９０］： 唐耕耦、 陆宏基编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 ２

辑，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古佚小说会。 录文在第 ５８７ ～５９５ 页。

［黄正建 １９９５］： 《平阙与唐代社会政治》， 《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

唐史论丛》， 韩国大邱图书出版成进， 第 １４１ ～ １５４ 页。

［池田温 １９９８］： 《唐官品令管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

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 第 １２ ～ ２６ 页。 关于 《职

官表》， 在第 １３ ～ １４ 页。

［戴建国 ２００１］： 《唐 〈天宝律令式〉 说献疑》， 《法律史论集》 第 ３

卷， 第 ５１７ ～ ５３３ 页。

在这些研究中， ［黄正建 １９９５］ 是关于平阙的专论， 《拾遗》 《拾遗

补》 在唐令复原研究中也使用了 《唐天宝职官表》。 至于 ［刘俊文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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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ｅｔ ａｌ ｃｏ⁃ｅｄ， Ｔｕｎ⁃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ｕｒｆ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 （Ｂ）， Ｔｈｅ Ｔｏｙｏ Ｂｕｎｋｏ， ２０１１．



对平阙式进行了局部性校订。 ［戴建国 ２００１］ 是对 ［刘俊文 １９８９］ 之初出

论文 （１９８６） 进行批判的论文。 其他的大部分研究都将重点置于 《职官

表》 的整体录文、 官制、 制作年代等解明上， 言及平阙式者不多。

再次，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的照片在后引 《英敦》 第 ４ 卷中。 关于

其研究， 则有如下文献。

〔日文〕

［周一良 １９９２］： 《唐代书仪的类型》， 池田温编 《敦煌汉文文献》 （讲

座敦煌三）， 大东出版社。 本文以下所引为中文论文 《敦煌写本书仪考

（之二）》，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第 ４ 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与郑余庆书仪相关的内容在第 ６９８ ～ ６９９ 页。

［丸山裕美子 ２００４］： 《敦煌写本书仪所见唐代法制史料》， 国学院大

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 《律令法及其周边》， 汲古书院， 初版 １９９７ 年， 第

２６４ ～ ２７１ 页。 与平阙式相关者， 在第 ２６９ 页。

〔中文〕

《英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

以外部分）》 第 ４ 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Ｓ ６５３７ｖ８ － １３） 的照片在第 ９９ ～ １０４ 页。 在 《英敦》 中， 每一幅照片旁

都标记文书序号的小序号， 它们与此前的文书序号不同。

［赵和平 １９９３］： 《敦煌写本书仪研究》，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大唐

新定吉凶书仪》 的录文在第 ４８０ ～５０３ 页， 题解、 校记则在第 ５０４ ～５１７ 页。

［赵和平 １９９５］： 《敦煌写本郑余庆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残卷研究》，

周一良、 赵和平 《唐五代书仪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初出为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４６ ～ １７８ 页。 录文在第 １７９ ～ １９０ 页。

［张小艳 ２００７］： 《敦煌书仪语言研究》， 商务印书馆。 关于平阙， 在

第 １３７ 页； 关于敬空符， 在 ２２４ ～ ２２６ 页。

［赵和平 ２０１１］： 《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 １６３ ～

１９４ 页。

［吴丽娱 ２０１３］： 《敦煌书仪与礼法》， 甘肃教育出版社。 关于平阙，

在第 １８４ ～ １８９ 页。

有关这一史料的定位， ［周一良 １９９２］ 颇具参考价值； 其录文参见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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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１９９３］ ［赵和平 １９９５］， 研究则有 ［赵和平 １９９５］ （ ［赵和平 ２０１１］ 再

次收录）。 ［丸山裕美子 ２００４］ 也论及书仪和平阙式， ［张小艳 ２００７］ ［吴

丽娱 ２０１３］ 则分别从专门的立场出发对平阙式进行了简洁的解说。

以下本文以 《唐天宝职官表》 所收 “平阙式” 为中心， 将它与在时代

性上在前的 《唐六典》 中的 “平阙式” 以及唐后半期的 《大唐新定吉凶书

仪》 中的 “公私平阙式” 进行比较、 检讨， 并加以讨论 （以下将这三种

“平阙式” 并称为 “唐平阙式”）。

二　《唐天宝职官表》中“新平阙令”的特征

本稿处理的 《唐天宝职官表》 （ｐ ２５０４， 拟题） 卷首在上、 卷尾在下，

各栏都是自上而下书写， 宽 ２７ｃｍ × 长 １８５ｃｍ， 全卷分为 ３６ 格， 各标题用

朱笔书写， 官名中的清官以朱点加于字头， 至于其内容， 则包括国忌、 田

令、 禄令、 平阙式、 不阙式、 新平阙令、 旧平阙式、 装束式、 假宁令、 公

式令、 文部式、 官品令 （文武正一品至从九品下）。

［池田 １９９８］ 检讨了先行研究， 据此可知， 包含在这一 《职官表》 中

的唐令有开元七年令、 开元二十五年令以及部分改订的天宝时期的令， 也

就是说， 以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础， 插入天宝新制 （第 １４ 页）。 因此， 这

个 《职官表》 赖以为据的官方钞本应该制成于八世纪后半期。 这一 《职官

表》 是对其原本的一种缩写， 转写时发生了栏位错乱和误字， 所以可以推

测是官员为个人使用而抄写的。① 如前所述， 这个 《职官表》 的照片、 录

文和研究史则可参照山本达郎、 池田温、 冈野诚共同编集的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Ａ） （Ｂ） 之 ＸＸＩＩ。

这里研究的平阙式， 是为唐代公文书 （如前所述， “平阙” 并不仅限

于公文书， 还见于私文书， 但本文仅限于检讨公文书） 制作时， 从书面格

式上对政治性权力和宗教性权威表达敬意而规定的规则。

“平阙式” 为何， 《唐天宝职官表》 就举出了具体性的史料。

图 １ 是从 《唐天宝职官表》 第三、 四段中原封不动地切出来的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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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池田、 冈野 １９７８］， 第 ２１７ ～ ２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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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式” 相关的部分表格。 与这个 “平阙式” 相关的各个部分 （暂且称之为

“节”） 用 ａ ～ ｆ 为标记进行区分。 《职官表》 本身是自上而下排列的， 而从

平阙式相关的史料来看， ａ、 ｂ （ｃ 是 ｂ 的附则） 比 ｄ、 ｅ （ｆ 是 ｅ 的附则） 更

重要， 而且 ａ、 ｄ 分别优先于 ｂ、 ｅ， 所以图 １ 就按照 ａ ～ ｆ 的顺序进行标记。

《职官表》 本身是自上而下排列的， 为何 ｄ、 ｅ、 ｆ 部分先写， 而 ａ、 ｂ、

ｃ 部分置于后呢？ 笔者猜测， 这恐怕是因为转写者在第三段抄入 “田令”

与 “禄令” 后， 考虑到余下的空白部分难以抄入 ａ、 ｂ、 ｃ， 而 ｄ、 ｅ、 ｆ 分

量较小， 恰好适合。

其次想对 ａ、 ｂ、 ｄ、 ｅ 各节标题的差异略加思考。 ａ “新平阙令” 对应

于 ｂ “旧平阙式”， 这由新、 旧之语便可明了。 只不过， 这里的 “令”

“式” 并不是法典意义上的律令格式之令、 式。 如后文所述， ａ 是天宝元年

（７４２） 颁布的王命， 因此标记为 “令”。 与此相对， ｂ （以及 ｄ、 ｅ） 被名

为 “式”， 以此为例， 类似者还有 《公式令》 中名为 “制书式” “牒式”

“过所式” 等的公文书格式。 也就是说， 这里的 “式” 表示的是书面格式、

规则的含义。①

此外， ａ 作为 “新平阙令” 颁布之后， ｂ 的 “旧平阙式” 是否因此被

废而失效？ 从两者内容 （平阙用语） 并不重复可知， ａ 是对 ｂ （以及 ｃ、 ｄ、

ｅ、 ｆ） 的追加内容而已。 关于 ｂ 的 “旧平阙式”， 仁井田陞曾推测 “这一

旧平阙式与 《唐六典》 存在差异， 也许是依据开元二十五年令而来”

（ 《拾遗》， 第 ５７１ 页）。 笔者认为， 从各节内容可见， 不仅是 ｂ， 包括 ｃ、

ｄ、 ｅ、 ｆ 在内， 它们的根据都是开元二十五年 《公式令》。 由此可知， “令”

“式” 的含义并不具有法典之别。

如上所述可知， 在 《唐天宝职官表》 中， 与平阙式相关的史料 （ａ ～

ｆ） 有根据开元二十五年令做成的 “平阙式” （ｂ ～ ｆ）， 与此相对， 还追加

了天宝元年与平阙式相关的新的王命 （ａ）。 因此， 以下将 ａ ～ ｆ 统括称为

“开元、 天宝平阙式”， 略称为 “开天平阙式”。 在天宝元年这个时间，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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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丸山裕美子认为， “平阙式” 究竟是规定于 《公式令》 还是 《礼部式》 并不明确 （ ［丸山

２００４］， 第 ２６９ 页）。 只是， “平阙式” 之 “式” 没有必要非得认为是法典， 或许只是唐

《公式令》 的一个条文吧 （当然， 如丸山氏所论， 我们无法否定相关规定可能载诸作为法

典的式中）。



ｆ 应是全体有效的法律。①

以下录出 ａ “新平阙令” （本文第三节以下的④相当于 ａ）。

新平阙令

中书门下　 礼部。
大道、 至道、 玄道、 道本、
道源、 道宗、 昊天、 旻天、
苍天、 上天、 皇天、 穹苍、
上帝、 五方帝、 九天、 天神、
乾道、 乾象、 乾符、 地祇、
后土、 皇地、 坤道、 坤德、
坤珎、 坤灵、 坤仪。

。 奉

敕， 以前语涉重， 宜令平阙。 其余

汎说议类者， 并皆阙文。 诸字

虽同， 非涉尊敬者， 不须悬阙。②

如或不可， 永无隐焉。 至， 准

敕。 故 。
　 　 天宝元载六月十二日　 。

该文书据唐代公文书格式之一的 “敕牒式” 做成， 仁井田陞在前引

《拾遗》 （第 ５７１ 页）、 中村裕一在 《唐代制敕研究》 等著作中皆已指出。③

这确实是由中书门下下发给礼部的公文书， 而从 “牒。 奉 ／敕” （以 ／表示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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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俊文 １９８９］ 认为： “……此卷之传写当在天宝之时， 所录令式皆为天宝行用之制。 综

上所考， 故名之曰 《天宝令式表残卷》。” （第 ３７４ 页） 我认为这是妥当的意见。 不过，
在初出 （１９８６） 时， 刘俊文主张存在 “天宝律令格式” 之说， ［戴建国 ２００１］ 对此进行

了批判。 戴建国主张并不存在作为法典编纂的 “天宝律令格式”， 这是合理的。
“悬阙” 一词可理解为 “平阙” 的另一种说法。 作为例子， 则有 “第一， 目录 （其沿革

篇所纂前代典实， 应指尊极， 不同 《开元礼》， 故不悬阙矣……）” （ 《通典》 卷四一 《礼
一·沿革一·礼序》）。
中村裕一： 《唐代制敕研究》， 汲古书院， １９９１， 第 ５３１ ～ ５３２ 页； 《唐代公文书研究》， 汲

古书院， １９９６， 第 ９２ ～ ９３ 页； 《隋唐王言研究》， 汲古书院， ２００３， 第 １５２ ～ １５３ 页。



原文的换行）、 “牒至， 准 ／敕。 故牒” 等用语以及日期之后所附 “牒” 字

等可见， “敕牒式” 的判断是正确的。 换言之， 这是中书门下在接受皇帝

的指示后， 向礼部传达的文书。 据中村氏所论， 之所以没有作为发出者的

宰相们的署名， 那是因为 “新平阙令” 在引用敕牒时把它们省略了。
这一敕牒的发出日期是 “天宝元载六月十二日”， 但唐代改 “年” 为

“载”， 是在天宝三载 （７４４） 正月至至德三载 （７５８） 三月间。 因此，
“载” 字是 “年” 字之误。 因此， 本文书记作 “天宝元载” 也可以说明，
这一 《唐天宝职官表》 做成或抄写 （更倾向于 “抄写”） 于天宝三载以

后。 进一步附加说明的是， 在 “国忌” 栏中， 应该记作 “太宗” 之处则误

写为 “玄宗” （同表第一段）。 作为庙号的 “玄宗”， 是在玄宗亡故的宝应

元年 （７６２） 所追赠的， 所以 《唐天宝职官表》 做成或抄写 （更倾向于

“抄写”） 的时间很可能在宝应元年以后。
其次， 根据这一日期， 觅得以下三则相关史料：

《唐会要》 卷五○ 《尊崇道教》 天宝元年六月敕。①

《册府元龟》 卷五四 《帝王部·尚黄老二》 天宝元年六月制。②

《全唐文新编》 卷二四玄宗“令道教及天地乾坤字须半（平）阙制”。③

三则史料的内容可以说基本相同 （ 《全唐文新编》 所收的这则史料是对

《册府元龟》 的再录）。 以下引自 《唐会要》 （上册第 １０１５ 页， 与 《册府

元龟》 ［简称为 “册”］ 进行对校， 标点为引用者所加）：

其年 （２ 字， 《册》 无） 六月敕 （敕， 《册》 作 “制曰”）， 大道

先于两仪， 天地生于万物， 是以圣哲之后， 咸竭其诚。 今后应缘国家

制 （制， 《册》 作 “致”） 命、 表疏、 簿书及所试制策文章， 一事已

上， 语指道教之事 （事， 《册》 作 “词”） 及天地乾坤之字者， 并一

切平 （平， 《册》 作 “半”） 阙， 宜宣示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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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溥： 《唐会要》 全 ２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上册第 １０１５ 页。
王钦若、 杨亿等： 《册府元龟》，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１９６０ 初版）， 第 １ 册第 ５９８ 页。
周绍良主编 《全唐文新编》 全 ２２ 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１ 册第 ３０９ 页。



要言之， 这一敕文的主旨， 在于撰写制命、 表疏、 簿书以及科举时的制

策等文字时， 对于指涉道教与天地乾坤的语词应该予以平阙， 从颁布的日期

（天宝元年六月） 来看， 它与之前 “开天平阙式” 的 “敕牒” 有很深的关

系。 只不过， 从文字来看， 两者似乎是正好于同一时间颁布的、 两份各自有

别的敕文。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释呢？ 笔者目前做以下推测： 《唐会要》 卷五

○的这一敕文要求的是对道教及天地乾坤等用语进行平阙， 与此相对， “开

天平阙式” 的敕牒则具体性地列举了平阙的事例及其范围， 并且要求严格加

以执行。 图 １ａ “新平阙令” 所载的全部 ２７ 例用语可分为五组， “１ 大道 ～ ６

道宗” 与道教相关， “７ 昊天 ～１６ 天神” 与天相关， “１７ 乾道 ～１９ 乾符” 与

乾相关， “２０ 地祇 ～２２ 皇地” 与地相关， 接下来的 “２３ 坤道 ～ ２７ 坤仪” 与

坤相关。 由此可知， 确实如 《唐会要》 等所载， 这些用语与道教、 天地乾坤

（实际上是按照天乾地坤的顺序） 相关。 由此可以判断， 两者 （ 《唐会要》 所

载史料与 “开天平阙式” 中的 ａ “新平阙令”） 各自都是同一敕牒中的一部分。

三　对与平阙式相关的史料的检讨

为了对唐代的平阙式进行分析， 笔者使用以下各种史料 （① ～ ⑥对应

后文表 １ 的史料序号）。

① 《大宝令》 （仁井田陞著， 池田温编集代表， 前引 《拾遗补》）。

② 《养老令》 （ 《律·令义解》 ［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二二］， 吉川弘文

馆， ２０００， 初版于 １９３９。 井上光贞等校注 《律令》 ［日本思想大系三］，

岩波书店， １９７７， 初版于 １９７６）。

③广池千九郎训点， 内田智雄补订 《大唐六典》， 广池学园事业部， １９７３。

④山本达郎、 池田温、 冈野诚共编， 前引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ｘｔ （Ａ） （Ｂ）。

⑤郑余庆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Ｓ ６５３７ｖ） ［赵和平 １９９３］。

⑥ 《 （静嘉堂文库藏） 庆元条法事类》， 古典研究会， １９６８。

以下将这些史料的原文依次列出：

① 《大宝令》 业已亡佚， 所以无法列出其原文， 只能从 《令集解》 等

中推测出若干语句的存在。 此处对于平阙用语的推定， 参考前引 《拾遗

补》 第 １２７６ ～ １２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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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十一辑】 　



② 《养老令》 卷八 《公式令》 “平出条” “阙字条” “汎说古事条” （前
引 《律·令义解》 第 ２５０ ～ ２５２ 页； 前引 《律令》， 第 ３８９ ～ ３９２ 页。 标点

为引用者所加）。

ａ： ［平出条］
１ 皇祖 ／ ２ 皇祖妣 ／ ３ 皇考 ／ ４ 皇妣 ／ ５ 先帝 ／ ６ 天子 ／ ７ 天皇 ／ ８ 皇帝 ／ ９

陛下 ／ １０ 至尊 ／ １１ 太上天皇 ／ １２ 天皇谥 ／ １３ 太皇太后 （太皇太妃、 太皇

太夫人同） ／ １４ 皇太后 （皇太妃、 皇太夫人同） ／ １５ 皇后

右皆平出。
ｂ： ［阙字条］
１６ 大社、 １７ 陵号、 １８ 乘舆、 １９ 车驾、 ２０ 诏书、 ２１ 敕旨、 ２２ 明

诏、 ２３ 圣化、 ２４ 天恩、 ２５ 慈旨、 ２６ 中宫、 ２７ 御 （谓斥至尊）、 ２８ 阙

庭、 ２９ 朝庭、 ３０ 东宫、 ３１ 皇太子、 ３２ 殿下

右如此之类， 并阙字。
ｃ： ［汎说古事条］
凡 ３３ 汎说古事， 言及平阙之名， 非指说者， 皆不平阙。

③ 《大唐六典》 卷四 “礼部郎中员外郎” 条 （第 ８８ 页， 标点为引用

者所加①）。

１０２

有关唐代平阙式的一个考察 （上）

① 以下以平阙用语为讨论对象， 检讨该史料的先行录文。 此时重要的事情是对语句的认识

（分段之法。 符号 “、” 与 “，” 的区别现在暂时忽略）。 首先从 《唐六典》 的录文来看：
（１） ８ ～ １０ “ ［皇］ 祧、 皇祖、 ［皇祖］ 妣”： 《新译六典》 第 ３９１ 页录文同此； ［黄正建

１９９５］ 第 １４２ 页作 “祧、 皇祖、 妣”； 《拾遗》 第 ５７０ 页、 ［刘俊文 １９８９］ 第 ３９５ 页作

“祧、 皇祖妣”； 《陈校六典》 第 １１３ 页、 《六典全译》 第 １３０ 页作 “祧皇祖、 妣”； ［赵和

平 １９９５］ 第 １７３ 页、 ［赵和平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９ 页作 “祧皇、 祖妣”； ［吴丽娱 ２０１３］ 第 １８４
页作 “祧皇祖妣”。 （２） ４２ ～ ４４ “宗庙中、 陵中、 行陵”： 《陈校六典》 同页 （意思是，
在同一文献的场合， 与前引处于同一页， 以下同）、 《六典全译》 同页、 《新译六典》 同

页、 ［刘俊文 １９８９］ 同页、 ［黄正建 １９９５］ 第 １４３ 页、 ［吴丽娱 ２０１３］ 同页录文皆同此；
《拾遗》 第 ５７２ 页作 “宗庙中陵、 中行陵”； ［赵和平 １９９５］ 同页、 ［赵和平 ２０１１］ 同页

作 “宗庙、 中陵、 中行陵”。 （３） ４７ “乘舆车中马”： 《陈校六典》 同页、 ［吴丽娱 ２０１３］
同页录文皆同此； 《六典全译》 同页作 “乘舆车中事 （马）”； 《新译六典》 同页作 “乘舆

车中事”； 《拾遗》 第 ５７２ 页、 ［刘俊文 １９８９］ 同页、 ［赵和平 ２０１１］ 同页作 “乘舆、 车

中马”； ［赵和平１９９５］ 同页作 “乘舆、 车中、 马舆”； ［黄正建１９９５］ 第１４３ 页注九认为

“乘舆” 是衍文。 正如本文所录， 笔者并未采用其中的异说。



凡上表、 疏、 笺、 启及判、 策文章， 如平阙之式。

（ａ： 谓 １ 昊天、 ２ 后土、 ３ 天神、 ４ 地祗 （祇）、 ５ 上帝、 ６ 天帝、

７ 庙號、 ８ ［皇］ 祧、 ９ 皇祖、 １０ ［皇祖］ 妣、 １１ 皇考、 １２ 皇妣、 １３

先帝、 １４ 先后、 １５ 皇帝、 １６ 天子、 １７ 陛下、 １８ 至尊、 １９ 太皇太后、

２０ 皇太后、 ２１ 皇后、 ２２ 皇太子， 皆平出。 ｂ： ２３ 宗庙、 ２４ 社稷、 ２５

太社、 ２６ 太稷、 ２７ 神主、 ２８ 山陵、 ２９ 陵號、 ３０ 乘舆、 ３１ 车驾、 ３２

制书、 ３３ 敕旨、 ３４ 明制、 ３５ 圣化、 ３６ 天恩、 ３７ 慈旨、 ３８ 中宫、 ３９

御前、 ４０ 阙廷、 ４１ 朝廷之类， 并阙字。 ｃ： ４２ 宗庙中、 ４３ 陵中、 ４４

行陵、 ４５ 陵中树木、 ４６ 待制、 ４７ 乘舆车中马、 ４８ 举陵庙名为官， 如

此之类， 皆不阙字。 若 ｄ： ４９ 泛说古典延及天地、 不指说平阙之名者，

亦不平出。 若 ｅ： ５０ 写经史群书及 ５１ 撰录旧事， 其文有犯国讳者， 皆

为字不成。）

④ 《唐天宝职官表》： 本史料中的 “开天平阙式” 全文已录于图 １。

其中， ④ａ 已再录于第二节， 所以此处仅再录出剩下的④ｂ ～ ｆ （标点为引

用者所加）。

ｂ： 旧平阙式

天帝、 皇 祖、 皇 祖 妣、 先 帝、 ／ 先 名 （ 后）、 皇 帝、 天 子、 陛

下、 ／ 至尊、 太皇、 太后、 皇太后、 ／ 皇后、 皇太子、 庙号、 皇祧、 ／

皇考

右已上字， 并须依平阙。

ｃ： 汎论古典， 不在此限。

ｄ： 平阙式

宗庙、 社稷、 陵号、 ／ 乘舆、 诏书、 昭 （明） 诏、 ／ 天恩、 敕旨、

圣化、 ／ 朝命、 中宫、 御 （、） 车驾

右已上字， 并须平阙文。

ｅ： 不阙式

宗庙中、 陵中、 行陵、 ／ 陵中树木、 待制、 车中驾、 ／ 皇太子、 舍人

ｆ： 陵庙召 （名） 为官， 总不阙。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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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郑余庆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 Ｓ ６５３７ｖ）： 根据史料的照片， 对

［赵和平 １９９３］ 第 ４８９ ～ ４９０ 页的录文有若干修正 （标点为引用者所

加①）。

公移 （私） 平阙式第三

ａ： １ 大道、 ２ 至道、 ３ 玄道、 ４ 道本、 ５ 道源、 ６ 道宗、 ７ 吴 （昊）
天、 ８ 上天、 ９ 天神、 １０ 后土、 １１ 地祇、 ／ １２ 上帝、 １３ 皇祖、 １４ 皇孝

（考）、 １５ 神 （坤） 灵、 １６ 皇帝、 １７ 天子、 １８ ［皇］ 妣、 １９ 穹苍、 ２０
五方帝、 ２１ 九天、 ２２ 乾 ／ 象、 ２３ 乾符、 ２４ 坤道、 ２５ 坤紾 （珍）、 ２６
坤德、 ２７ 坤仪、 ２８ 天皇、 ２９ 天帝、 ３０ 太皇、 ３１ 太后、 ３２ 皇后、 ／ ３３
皇帝、 ３４ 天子、 ３５ 陛下、 ３６ 我太子、 ３７ 至尊、 ３８ 皇 （祧）、 ３９ 庙

号、 ４０ 我国家、 ４１ 我后。 ／ 右已前件， 公中表奏， 准式并平阙。② ｂ：
４２ 宗庙、 ４３ 社稷、 ４４ 陵号、 ／ ４５ 乘舆、 ４６ 制书、 ４７ 敕旨、 ４８ 明制、
４９ 制诏、 ５０ 圣化、 ５１ 睿哲、 ５２ 丝纶、 ／ ５３ 涣汗、 ５４ 天恩、 ５５ 阙庭、
５６ 国家、 ５７ 玄造、 ５８ 玄化、 ５９ 神至 （主）、 ６０ 太社、 ６１ 昌运、 ６２ 昌

朝、 ／ ６３ 待制、 ６４ 令、 ６５ 仙禁、 ６６ 禁苑、 ６７ 休明、 ６８ 朝庭、 ６９ 震

（宸） 极、 ７０ 玺诰、 ７１ 慈旨、 ７２ 圣鉴、 ／ ７３ 圣体、 ７４ 天睠 （眷）、 ７５
中旨、 ７６ 上苑、 ７７ 林期、 ７８ 诏书。 右已前件， 公中表奏， 准式阙二

字。
（下略）

⑥ 《庆元条法事类》 卷一六 《文书门一·文书》 “敕令式” （第 ２３３
页。 标点为引用者所加）。

式 ／ 文书式

３０２

有关唐代平阙式的一个考察 （上）

①

②

在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的录文中， ⑤３０ ～ ３１ “太皇、 太后”， ［张小艳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４ 页

录文同此； ［赵和平 １９９３］ 第 ４８９ 页、 ［赵和平 １９９５］ 第 １８３ 页作 “太皇太后”。 在原文

书的照片中， “太皇” 与 “太后” 并未连写， 还是留有一些空白部分。 因此录文只能作

“太皇、 太后”。 不过， 如本文所述， 校订为 “太皇太后” 是正确的。
据笔者理解， 史料⑤本行 “准式并平阙” 以及末行 “准式阙二字” 的 “式”， 并不是作

为法典的式， 而是指 “平阙式” 的 “式”。



平阙

ａ： １ 天神 ／ ２ 地祗 （祇） ／ ３ 陵庙 ／ ４ 社稷 ／ ５ 帝后 ／ ６ 朝廷 ／ ７ 制敕 ／ ８

圣德 ／ ９ 乘舆 ／ １０ 服御 ／ １１ 宫阙 ／ １２ 行幸 ／ １３ 皇太子

如此之类， 皆平阙。

ｂ： １４ 陵庙中林木 ／ １５ 举陵庙号为官名 ／ １６ 待制

如此之类， 皆不阙字。

以上六种史料中， ① 《大宝令》 （７０１ 年制定） 与② 《养老令》 （７１８

年编纂， ７５７ 年施行） 都是日本古代的法典， ③ 《唐六典》 是唐开元二十

六年 （７３８） 年成书的官制书。 ④已如第一节所述， 是八世纪后半期做成

的 《唐天宝职官表》 的转写本。 其与平阙式相关的史料， 由开元二十五年

的平阙式 （④ｂ ～ ｆ） 与天宝元年的追加法 （④ａ 敕牒） 组成。 而与这些相

对， ⑤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８１１ ～ ８１２ 年编纂①） 完全只是书仪而已，

并没有像法典那样的强制力。 最后的⑥是南宋法典 （１２０２ 年编纂， １２０３

年施行）。 因此， 在这些史料中， 只有⑤的史料性质与其他有异。

四　平阙用语的比较

用前一节检讨的六种史料做成表 １， 能从中体会出什么东西呢？

首先， 要对表 １ 的构成予以若干说明。 表 １ 以前述的 “开天平阙式”

（④， 参见图 １） 为基准 （为了表示这一点， 在表 １ 中使用粗体字）。 与图

１ 所示相同， 表 １ 也按照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的顺序排列， 各节中的用语在

原则上也按照史料中的顺序排列， 但如果是与④相同的语句， 则与④对应

排列 （各个用语的序号是根据出现顺序排列的连续编号）。 为了与④ 《唐

天宝职官表》 中的 “开天平阙式” 相比较， 笔者也着眼于③ 《唐六典》 与

⑤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各自所载的平阙式， 并逐一列出它们的内容。 不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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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正建 １９９５］ 第 １４１ ～ １４２ 页批判了关于⑤成书年代的通说 （周一良、 赵和平说）， 因

为其平阙式反映了文宗大和年间的制度， 所以主张 “大和平阙式” 说。 对于这一新说，
［吴丽娱 ２０１３］ 第 １８６ 页注 １ 加以批判， 认为书仪的钞本在原作的基础上作了部分增加，
不可能进行全部变更， 因此支持通说的元和式。 笔者也支持通说。



过需要注意的是， ③⑤ （以及后述的①②⑥） 的 ａ、 ｂ、 ｃ、 ｄ、 ｅ， 只是表

示每种史料内部的分节及其顺序 （连续编号） 而已， 与作为基准的④的 ａ、

ｂ、 ｃ 等记号， 并没有内容上的一一对应。

表 １　 关于平阙式的诸史料一览表

①大宝令 ②养老令 ③唐六典
④唐天宝

职官表

⑤大唐新定

吉凶书仪

⑥庆元条

法事类
备考

∗（皆平出）
ａ（皆平出）
１ ～ １５

ａ（皆平出）
１ ～ ２２

ａ 新平阙令

（１ ～ ２７）
ａ（并平阙）
１ ～ ４１

ａ（皆平阙）
１ ～ １３

１ 昊天

５ 上帝

３ 天神

４ 地祗（祇）
２ 后土

１ 大道

２ 至道

３ 玄道

４ 道本

５ 道源

６ 道宗

７ 昊天

８ 旻天

９ 苍天

１０ 上天

１１ 皇天

１２ 穹苍

１３ 上帝

１４ 五方帝

１５ 九天

１６ 天神

１７ 乾道

１８ 乾象

１９ 乾符

２０ 地祇

２１ 后土

２２ 皇地

２３ 坤道

２４ 坤德

２５ 坤珎

２６ 坤灵

２７ 坤仪

１ 大道

２ 至道

３ 玄道

４ 道本

５ 道源

６ 道宗

７ 吴（昊）天

８ 上天

１９ 穹苍

１２ 上帝

２０ 五方帝

２１ 九天

９ 天神

２２ 乾象

２３ 乾符

１１ 地祇

１０ 后土

２４ 坤道

２６ 坤德

２５ 坤紾（珍）
１５ 神 （ 坤 ）
灵

２７ 坤仪

１ 天神

２ 地祗（祇）

①∗ 只能确

认一 部 分 平

出的项目

⑤７ 吴天→昊

天

③４、⑥２ 地祗

→地祇

⑤１５ 神灵为

坤灵之误？

（续前表） （续前表） （续前表）
ｂ 旧平阙式

（２８ ～ ４４）
（续前表） （续前表）

５０２

有关唐代平阙式的一个考察 （上）



续表

①大宝令 ②养老令 ③唐六典
④唐天宝

职官表

⑤大唐新定

吉凶书仪

⑥庆元条

法事类
备考

皇祖

先帝

存“皇太夫

人”

皇考

皇妣

天皇谥

１ 皇祖

２ 皇祖妣

５ 先帝

８ 皇帝

６ 天子

９ 陛下

１０ 至尊

１３ 太 皇 太

后 （ 太 皇 太

妃、太皇太夫

人同）

１４ 皇 太 后
（皇太妃、 皇

太夫人同）
１５ 皇后

３１ 皇太子 ｂ

３ 皇考

７ 天皇

４ 皇妣

１１ 太 上 天

皇

１２ 天皇谥

６ 天帝

９ 皇祖

１０ ［ 皇 祖 ］
妣

１３ 先帝

１４ 先后

１５ 皇帝

１６ 天子

１７ 陛下

１８ 至尊

１９ 太 皇 太

后

２０ 皇太后

２１ 皇后

２２ 皇太子

７ 庙號

８［皇］祧
１１ 皇考

１２ 皇妣

２６ 太稷 ｂ
２８ 山陵 ｂ
３９ 御前 ｂ

２８ 天帝

２９ 皇祖

３０ 皇祖妣

３１ 先帝

３２先名（后）
３３ 皇帝

３４ 天子

３５ 陛下

３６ 至尊

３７ 太皇

３８ 太后

３９ 皇太后

４０ 皇后

４１ 皇太子

４２ 庙号

４３ 皇祧

４４ 皇考

２９ 天帝

１３ 皇祖

１６、３３ 皇帝

１７、３４ 天子

３５ 陛下

３７ 至尊

３０ 太皇

３１ 太后

３２ 皇后

３９ 庙号

３８ 皇 （祧）
１４ 皇孝（考）

２８ 天皇

３６ 我太子

４０ 我国家

４１ 我后

１８［皇］妣

（５ 帝后 ａ）

（５ 帝后 ａ）
１３ 皇太子 ａ
（３ 陵庙 ａ）

①无皇祖妣

④３２ 先名→
先后

⑥５ 帝 后 是

帝、后之意

④３７、 ３８、 ⑤
３０、３１ 皆应是

太皇太后

⑥５ 帝 后 是

帝、后之意

⑤３８ 皇 →
皇祧

⑤１４ 皇孝→
皇考

④ 脱 漏 “ 皇

妣”

（ 皆 不 平

阙）
ｃ （ 皆 不 平

阙）
３３

ｄ （ 亦 不 平

出）
４９

ｃ（不平阙）
４５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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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①大宝令 ②养老令 ③唐六典
④唐天宝

职官表

⑤大唐新定

吉凶书仪

⑥庆元条

法事类
备考

汎 说 古 事

……
３３ 汎 说 古

事……
４９ 泛 说 古

典……
４５ 汎论 古

典……

（并阙字）
ｂ（并阙字）
１６ ～ ３２

ｂ（并阙字）
２３ ～ ４１

ｄ 平阙式

（４６ ～ ５７）
ｂ（阙二字）
４２ ～ ７８

（续前表）

１７ 陵号

１８ 乘舆

２０ 诏书

２２ 明诏

２４ 天恩

２１ 敕旨

２３ 圣化

２６ 中宫

１９ 车驾

２７ 御 （谓斥

至尊）
３０ 东宫

３２ 殿下

２３ 宗庙

２４ 社稷

２９ 陵號

３０ 乘舆

３２ 制书

３４ 明制

３６ 天恩

３３ 敕旨

３５ 圣化

３８ 中宫

３１ 车驾

４６ 宗庙

４７ 社稷

４８ 陵号

４９ 乘舆

５０ 诏书

５１ 昭 （明 ）
诏

５２ 天恩

５３ 敕旨

５４ 圣化

５５ 朝命

５６ 中宫

５７ 御（、）车
驾

４２ 宗庙

４３ 社稷

４４ 陵号

４５ 乘舆

４６ 制书

７８ 诏书

４８ 明制

４９ 制诏

５４ 天恩

４７ 敕旨

５０ 圣化

４ 社稷 ａ
（３ 陵庙 ａ）
９ 乘舆 ａ
（７ 制敕 ａ）

（７ 制敕 ａ）

①《大宝令》中
也有阙字的规

定，但内容不明

⑥３ 陵 庙 是

陵、庙之意

⑥７ 制 敕 是

制、敕之意

④５１ 昭诏→
明诏

⑥７ 制 敕 是

制、敕之意

参 考 ② １９、
２７，④５７ 御车

驾应是御、车
驾

（续前表）
ｃ （ 皆 不 阙

字）
４２ ～ ４８

ｅ 不阙式

（５８ ～ ６５）
（续前表）

ｂ （ 皆 不 阙

字）
１４ ～ １６

４２ 宗庙中

４３ 陵中

４４ 行陵

４５ 陵 中 树

木

４６ 待制

４７ 乘 舆 车

中马

５８ 宗庙中

５９ 陵中

６０ 行陵

６１ 陵中 树

木

６２ 待制

６３ 车中驾

６４ 皇太子

６５ 舍人

６３ 待制 ｂ

１４ 陵 庙 中

林木

１６ 待制

④６４、６５合起来

是皇太子舍人，
亦即太子舍人

（续前表） （续 ｂ） （续前表） （续 ａ）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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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①大宝令 ②养老令 ③唐六典
④唐天宝

职官表

⑤大唐新定

吉凶书仪

⑥庆元条

法事类
备考

２８ 阙庭 ｂ

１６ 大社 ｂ

２９ 朝庭 ｂ

２５ 慈旨 ｂ

４０ 阙廷 ｂ

２７ 神主 ｂ

２５ 太社 ｂ

４１ 朝廷 ｂ

３７ 慈旨 ｂ

５１ 睿哲 ｂ
５２ 丝纶 ｂ
５３ 涣汗 ｂ
５５ 阙庭 ｂ
５６ 国家 ｂ
５７ 玄造 ｂ
５８ 玄化 ｂ
５９ 神至（主）
ｂ
６０ 太社 ｂ
６１ 昌运 ｂ
６２ 昌朝 ｂ
６４ 令 ｂ
６５ 仙禁 ｂ
６６ 禁苑 ｂ
６７ 休明 ｂ
６８ 朝庭 ｂ
６９ 震 （ 宸 ）
极 ｂ
７０ 玺诰 ｂ
７１ 慈旨 ｂ
７２ 圣鉴 ｂ
７３ 圣体 ｂ
７４ 天睠（眷）
ｂ
７５ 中旨 ｂ
７６ 上苑 ｂ
７７ 林期 ｂ

６ 朝廷 ａ

８ 圣德 ａ
１０ 服御 ａ
１１ 宫阙 ａ
１２ 行幸 ａ

阙庭、阙廷通

用

⑤５９ 神至→
神主

朝庭、朝廷通用

⑤６９ 震极→
宸极

⑤７４ 天睠→
天眷

（续 ｃ） ｆ（不阙）６６ （续 ｂ）

４８ 举 陵 庙

名为官 ｃ
６６ 陵庙 召

（名）为官

１５ 举 陵 庙

号为官名 ｂ

ｅ（皆为字不

成）５０、５１

５０ 写 经 史

群书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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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①大宝令 ②养老令 ③唐六典
④唐天宝

职官表

⑤大唐新定

吉凶书仪

⑥庆元条

法事类
备考

５１ 撰 录 旧

事

　 　 注：
·① ～ ⑥各个史料的出处与原文， 皆在正文中予以说明。
·本表以④为基准制成。 主要着眼于③④⑤所谓的 “唐平阙式” 的比较， ①②与⑥为参考。
·② ～ ⑥的 ａ ～ ｆ 的区分， 表示各个史料的分节， 这些符号并不意味着各个史料相互之间具有

内容上的必然对应关系。
·平阙用语所附序号， 在每个史料中都是连续编号的， 如此设置， 易于比较同一语词。
·备考主要是说明校勘结果。

① 《大宝令》 与② 《养老令》 分别都是日本古代的法典 （只是①已亡

佚， 所示信息并不完全）， 是为了参考而附加于此。 《大宝令》 《养老令》

都以唐 《永徽令》 （６５１） 为蓝本， 其编纂先于③ 《唐六典》， 所以①②置

于前列。 而⑥ 《庆元条法事类》 完全是因为参考所用而被列入， 因其为南

宋法典， 所以被置于⑤之后。 如前所述， 本表以④的各节以及节内平阙用

语的序号为基准， 除此之外的①②③⑤⑥中的 ａ、 ｂ、 ｃ 等分节以及平阙用

语的顺序， 则因此发生了大幅度的颠倒错乱。

在进入对表 １ 内容的检讨之前， 还有另外一件应予确认之事。 已如前

述， ④被区分为如下六部分：

ａ “新平阙
∙∙

令” 　 ｂ “旧平阙
∙∙

式” 　 ｃ……不在此限　 ｄ “平阙
∙∙

式”

　 ｅ “不阙式” 　 ｆ……总不阙

（ａ、 ｂ、 ｄ、 ｅ 都是标题， ｃ、 ｆ 是各节末句）

ａ、 ｂ、 ｄ 使用 “平阙” 一词， 这里的 “平阙” 具体所指为何？

如此， 笔者试着考察②③⑤中各个史料的分段之法， 以为参考。 只不

过， 这些史料中并无 ａ、 ｂ、 ｃ 等各节标题， 只有后述的几个平阙用语， 本

文研究的是这些用语是如何被运用的。

９０２

有关唐代平阙式的一个考察 （上）



②ａ……右皆平出
∙∙

　 ｂ……并阙字
∙∙

　 ｃ……皆不平阙

③ａ……皆平出
∙∙

　 ｂ……并阙字
∙∙

　 ｃ……皆不阙字　 ｄ……亦不平出

　 ｅ……皆为字不成 （有缺笔、 缺画）

⑤ａ……并平阙
∙∙

　 ｂ……阙二字

由②之 ａ、 ｂ 与③之 ａ、 ｂ 可知， 在唐初 （以及日本养老年间）， 平阙式主

要分为 “平出” 与 “阙字”， 二者合称 “平阙”。 根据 《令义解》 卷七

《公式令》 可知， “平出” 是指 “平头抄出” （与行首齐平抄写。 也就是

说， 到了应该平出的语词， 就直接换行， 在下一行的行首抄入该语词）。

至于 “阙字”， 则并非改行， 而是将该语词的前一个字 （或前二、 三字）

改为空格 （另外， “抬头” 更加强调 “平出”， 是指其行首要比其他各行高

出几个字的书写格式）。 从这一理解可知， 如前述④标题 “平阙” 之语，

所指究竟是平出还是阙字， 是不明确的。

由此重新来看图 １ “开天平阙式” 中 ａ ～ ｆ 各节的结句：

④ａ……宜令平阙
∙∙

……并皆阙文……不须悬阙 （后两例的条件不

同， 因此这里不作为讨论对象） 　 ｂ……并须依平阙
∙∙

　 ｃ……不在此限

　 ｄ……并须平阙
∙∙

文①　 ｅ…… （无） 　 ｆ……总不阙

④ａ 的重点当然是在一开始的 “平阙”。 不过， 此处 “平阙” 之语的

含义， 与表 １③ａ （以及②ａ） 相比便可知， 实际上是指 “平出”。 同样地，

与③ａ （以及②ａ） 相比较可知， ④ｂ 的 “平阙” 其实就是指 “平出”。 与

此相对， 与③ｂ （以及②ｂ） 相比较可知， ④ｄ 的 “平阙文” 实际上是指

“阙字” （在史料中， “阙字” 也被记作 “阙文”）。

④所用 “平阙” 之语有些难懂， 不过现在可知， 它将 “平出” 记

为 “平阙” ， 把 “阙字” 写作 “平阙文” （保留了宾语 “文” 字） 。 所

以⑤ａ 的 “平阙” 也是 “平出” 之意， 而⑤ｂ 的 “阙二字” 当然就是指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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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正建 １９９５］ 第 １４４ 页推测， ④ｄ “须平阙文” 中的 “平” 字为衍文。 这确有可能， 但

证据不明。



“阙字” （不过， ②ｃ 的 “不平阙” ， 指的是既不 “平出” ， 也不 “阙

字” ） 。

若对上述内容再做确认的话， ④的平阙式实际上是指采用以下这些

方法：

④ａ 平出　 ｂ 平出　 ｃ 不须平出　 ｄ 阙文　 ｅ 不须阙文 （根据标题

“不阙式”） 　 ｆ 不须阙文

在表 １ 的唐代史料 （③④⑤合称为 “唐平阙式”） 中， ③为现存的

《唐六典》， 因有刊本， 所以文字识读相对容易。 而④⑤皆为钞本， 特别

是⑤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中的异体字、 误字俯拾即是。 与⑤相关， 已

有赵和平等人所做的先行录文，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校勘。 部分成果已反

映在表 １ 中。 迄今为止所用的校勘方法， 无非就是用相关史料中的其他

相同、 类似的用语进行推定， 或者是根据其字形、 字音、 字义进行理校。

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有效的， 不过笔者在表 １ 中还运用了如下

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 先在 “唐平阙式” （③④⑤） 之间进行比较， 然后加

入②⑥进行检讨， 这可以说是沿着时间轴进行比较。 例如， ⑤１５ 有 “神
∙

灵” 一语， 作为一个语词， 它原本并无不妥之处， 但与时代在前的④相

比， 就可能是④２６ “坤
∙

灵” 的误笔。

第二种方法是， 着眼于各个史料的节段内根据平阙用语的顺序所划分

出来的语词组 （ｇｒｏｕｐ）。 同样是④２６ 的 “坤
∙

灵”， 从其前后可见， ④２３ ～

２７ 都是 “坤○”， 以 “坤” 字起首。 所以④２６ 的 “坤
∙

灵” 是正确的， 而

在其影响下来考虑⑤１５ 的 “神
∙

灵”， “神
∙

灵” 为 “坤
∙

灵” 之误的可能性就

增大了 （不过， ⑤之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是 “坤○” 组， １５ “神
∙

灵” 之所以

脱离其位， 是因为在⑤制作之时将 “坤
∙

灵” 误作 “神
∙

灵” 已经常态化

了吧）。①

１１２

有关唐代平阙式的一个考察 （上）

① ［黄正建 １９９５］ 第 １４４ 页认为④２６ “坤灵” 与⑤１５ “神灵” 有别。 关于⑤１５， ［赵和平

１９９３］ 第 ４８９ 页、 ［张小艳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４ 页都作 “神灵”。



以下合并使用笔者所提倡的方法与向来的校订方法， 对几个平阙用语

的校勘进行检讨。

地祇　 ④２０、 ⑤１１ 都作 “地祇
∙

”， 而③４、 ⑥２ 都误为 “地祗
∙

”。 “祇”

是土地神的意思， 而 “祗” 是恭敬的意思， 二者只是字形相近而已， 完全

是不同的两个字。

坤灵、 神灵　 关于④２６ “坤
∙

灵”、 ⑤１５ “神
∙

灵”， 与校订方法论相关，

已如前述。

皇祖、 皇祖妣 　 ④２９ “皇祖”、 ３０ “皇祖妣” 表示的是皇帝的祖父

母。 但在 《唐六典》 中， ③１０ 仅记为 “妣”。 此时如果关联起③９ 的

“皇祖”， 那么③９、 １０ 究竟该读为 “皇祖” 与 “妣”， 还是 “皇祖妣”，

是难以确定的。 但将③９ 的 “皇祖” 与前后时代的史料 （②１、 ④２９、 ⑤

１３） 相比较， “皇祖” 应是准确的。 而且， 从③的 １１ “皇考” 和 １２ “皇

妣” （皇帝的亡父、 母） 的组合来看， 很难认为③１０ 有 “ ［皇祖］ 妣”

以外的可能性， 又从②２ 以及④３０ 的 “皇祖妣” 可见， ③１０ 应当就是

“ ［皇祖］ 妣”。①

皇妣　 另一方面， ⑤１８ 的 “妣” 置于 １７ 的 “天子” 之后。 而且⑤１４

为 “皇考 （孝）”， 却没有②４、 ③１２ 的 “皇妣”。 综合考虑这些之后， ⑤

１８ 应当理解为 “ ［皇］ 妣” （其结果是⑤漏掉了 ［皇祖］ 妣）。②

太皇太后 　 ④３７ “太皇” 和 ３８ “太后”、 ⑤３０ “太皇” 和 ３１ “太

后”， 把它们与②１３ 以及③１９ 的 “太皇太后” 相比较， 进而考虑它们位于

“皇太后” “皇后” 之前， 由此就可推知应将二词合并为 “太皇太后”③

（若然如此， ⑤漏掉了 “皇太后”）。

庙号、 陵号　 关于④４２ “庙号
∙

”， ③７ 作 “庙號
∙

”， ⑤３９ 与④４２ 一

样作 “庙号
∙

”。 又， 关于④４８ “陵号
∙

”， ③２９ 作 “陵號
∙

”， ⑤４４ 与④４８

一样作 “陵号
∙

”。 众所周知， 为避李唐太祖李虎之讳， 唐代的 “虎” 字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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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考第 ２０１ 页注①。
关于⑤１８， ［赵和平 １９９３］ 第 ４８９ 页作 “ ［皇？］ 妣”， ［张小艳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４ 页作 “ ［皇］
妣”。
关于④３７、 ３８， ［刘俊文 １９８９］ 第 ３７７ 页亦作如此校勘， 但根据不明。 关于⑤３０、 ３１，
［赵和平 １９９３］ 第 ４８９ 页作 “太皇太后”。 参考第 ２０３ 页注①。



或缺末笔， 或被替换为 “武” 字等其他文字。 关于 “號” 字， 虽然存

在缺笔的例子， 但是否也作 “号” 字， 很难一概而论。 《唐六典》 的南

宋版缺卷四， 无法进行直接比较， 但在南宋版卷一中， “号” 字作

“號” （ 《宋本大唐六典》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 第 ４ 页第三行 ｂ “尊號
∙

”

等） 。①

皇祧　 与④４３ “皇祧” 相对应的是⑤３８ “皇 （祧）”。 从这两例来

看， ③８ 为 “ ［皇］ 祧” 的可能性也很大。 这三例还有一个共同点： 或前

或后都是 “庙號” （或 “庙号”）。②

天皇　 ②７ 的 “天皇” 与⑤２８ 的 “天皇” 在文字上是一样的， 但在②

《养老令》 中表示 “てんのう”， 而在⑤２８ 中表示 “てんこう”， 即 “天

帝” 之意 （后述）。③ 与此相关的②１１ “太上天皇”、 １２ “天皇谥” 都是日

本特有的语词。

泛论古典　 ④４５ “汎论
∙∙

古典
∙

”， ③４９ 作 “泛说
∙∙

古典
∙

”， ②３３ 作 “汎
∙

说
∙

古事
∙

” （推定①也如此）。 “汎论” “泛说” “汎说” 都可通用， 但

“古典
∙

” “古事
∙

” 却必然不会同义。 “典” 与 “事” 在字形上相似可能导

致② （以及①） 的误字， 但也可能是日本特意选择了 “古事
∙

” 而非

“古典
∙

”。

诏书、 明诏　 ④５０ “诏书”、 ５１ “昭
∙

（明） 诏” 是表示王言的语词。

②２２ 是 “明
∙

诏”， ③３４、 ⑤４８ 是 “明
∙

制”， 所以④５１ “昭
∙

诏” 是 “明
∙

诏”

之误。 只不过， “诏” 字与则天武后之讳 “照” 字同音， 所以载初元年

（６８９） 改为 “制” 字。 中宗复位 （神龙元年， ７０５） 以后， 回归永淳以前

故事， 但则天时代的各种制度也没有完全被禁止， 依然有被适用的情况。

由于则天以前使用的 “诏” 字同时恢复使用， 所以此后两字混用是较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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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王彦坤 《历代避讳字汇典》 中， 对于各个以 “虎” 为偏旁的避讳字， 举出 “號” 缺末

笔的字形作为例子 （第 １８２ 页）。 又， 在窦怀永 《敦煌文献避讳研究》 （甘肃教育出版

社， ２０１３） 中， 关于李虎的避讳， 虽然也举出了与 “號” 字相似的字形， 但很有可能是

俗字 （第 ２２２ 页）。 只不过， 其中未见言及 “号” 字。
参考第 ２０１ 页注①。
关于日本的 “天皇” 号， 也有学说指出与神话、 古代思想相关。 有关 “天皇” 号的研究

状况， 参见大津透 《天皇号的成立》 （ 《古代的天皇制》， 岩波书店， １９９９）。



遍的。①

表 １ 的② 《养老令》 有 ２０ “诏
∙

书”、 ２２ “明诏
∙

”， 由于它是以唐 《永
徽令》 为母法， 所以依然使用 “诏” 字。 与此相对， ③有 ３２ “制

∙
书”、 ３４

“明制
∙

”， 就已改为 “制” 字了。 《唐六典》 的制作年代是玄宗的开元年

间， 当时 “诏” 字应该就已经恢复使用了， 为何还是保持 “制” 字？ 而到

了④ “开天平阙式”， ５０、 ５１ 使用 “诏” 字； 之后的⑤４６ “制
∙

书”、 ７８
“诏
∙

书”、 ４８ “明制
∙

”、 ４９ “制诏
∙∙

”， 则可以看到 “制” 字与 “诏” 字并用

（或混乱使用）。
御、 车驾　 接下来要考察的是④５７ “御 （、） 车驾”。 “车驾” 是指皇

帝、 天皇乘坐的交通工具， 也被用作间接指称皇帝、 天皇。 ④５７ 将 “御车

驾” 作为一个语词， 若与②１９ “车驾”、 ２７ “御” 进行比较， 就可以知道，
原本 “御” 和 “车驾” 应该是有区别的两个语词。②

宗庙中、 陵中、 行陵　 与④５８、 ５９、 ６０ 相比对， ③４２、 ４３、 ４４ 的划分

则是可能的。 先行研究尝试了各种可能的划分方法， 应以④为基准进行

点断。③

车中驾　 ④６３ “车中驾”， 在③４７ 是 “乘舆车中马”。 ③３０ 已有 “乘
舆”， 所以 ４７ “乘舆” 就不作为独立的语词了。 只不过， ④６３ 与③４７ 何者

准确， 暂不判断。④

皇太子舍人　 ④６４ “皇太子”、 ６５ “舍人” 两个语词并列， 但事实上

“皇太子” 在④４１、 ③２２、 ②３１ 种已经出现。 因此④６４ 并非 “皇太子”，
而是应该与 ６５ 合为 “皇太子舍人” 一个语词。⑤

神主　 与③２７ “神主
∙

” 相比较， ⑤５９ “神至
∙

” 应校为 “神至 （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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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村裕一 《诏与制》 （前引 《唐代制敕研究》， 第 ３５ ～ ４５ 页）。
关于④５７ “御、 车驾”， ［刘俊文 １９８９］ 第 ３７６ 页以③３１ “车驾” 为据， 推定 “御” 为衍

字； ［黄正建 １９９５］ 第 １４２ 页则录为 “御车驾”。 两种观点都很难认同。
参考第 ２０１ 页注①。
关于④６３ “车中驾”， ［刘俊文 １９８９］ 第 ３７６ 页以③４７ “乘舆车中马” 为据， 改为 “车中

马”。 参见第 ２０１ 页注①。
关于④６４、 ６５， ［刘俊文 １９８９］ 第 ３７６ 页亦作如此校勘， 但根据不明。 ［黄正建 １９９５］ 第

１４２ 页注 ６、 １４３ 页注 １１ 认为④４１、 ６４ 重复出现 “皇太子”， 这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 前

者是 “皇太子”， 后者应是 “皇太子舍人”。



随后的⑤６０ 是 “太社”， 也可补强这一校勘理由。①

使用如上这种方法， 可以更为准确地校勘各个语词。

（日文版载 《法律論叢》 第 ８７ 卷第 ４、 ５ 合并号，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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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⑤５９ “神至 （主）”， ［赵和平 １９９３］ 第 ４９０ 页作 “神 （主？）”， ［黄正建 １９９５］ 第

１４２ 页作 “神主”。 只不过以图版所见而言， 赵氏的 “ ” 字还是录作 “至” 字较好。




